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资金申报办理流程图

















牧户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





 




















需提供材料：


1.个体的草原使用证或草原承包合同书；


2.个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份；


3.禁牧面积及草畜平衡面积；


4.个人联系电话；


5.个人“一卡通”复印件；











所在村两委班子召开村委会会议决定和村民大会表决后符合规定条件的牧户，造册盖章上报乡镇畜牧站。











乡镇畜牧站对享受补助人员进行审查报乡镇主管领导审核并签署意见(盖章),并报县农业农村、林草部门审核。








县级农业农村、林草审核签署意见(盖章),对符合补贴条件的申请人在所在村委会公示不少于7天后，对公示无异议的，确定补助人员名单，并将名单推送至县财政局。











根据专项资金到位情况，农业农村局向财政局提供补贴面积基础数据和补贴发放清册，通过“一卡通”向补贴对象兑付资金。











